
6 《2014年小武器问题调查》

战争与和平时期
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将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VAWG）当成“战争武器”的问题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研究人员最近才开始评估和平时

期及转型社会中这种暴力的发生率。本章调查了两种常见的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性暴力和家庭暴力）在全球和两个处在

后冲突时期国家（利比里亚和尼泊尔）的情况，特别关注了社会规范作为风险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并讨论枪支在针对妇女的暴力

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本章也分析了重塑“后冲突”环境中基本社会规范、解决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所面临的挑战。

针对妇女的暴力是全球性现象。世界卫生组织（WHO）近期公布了一份亲密伴侣暴力报告，被调查国家中36%的年龄在15至69

岁的妇女经历过某种形式的身体暴力和/或性暴力。各国的官方数据显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有显著差异，而且各国统计口径和

调查方法的不同降低了数据在国别间横向比较的可靠性。从全世界来看，名声败坏、害怕报复、容忍家暴常常使妇女不愿意报

警，让暴力事件的数量更难统计。

如果在一个地区，当地社会普遍接受家庭暴力作为解决家庭纠纷的正常

手段，那么这些地方的家庭暴力比率就更高。

社会规范能影响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的发生率，因为社会的默许会助

长暴力行为；社会的谴责则能对其遏制。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

的研究，高度认可在家庭纠纷中动用家庭暴力的国家中，家庭暴力的平均发

生率是不认可这种行为的国家的两倍还要多。

在利比里亚，性暴力是该国内战冲突的重要特征之一。利比里亚政府进

行的受害者调查和收集到的数据显示，虽然有严苛的法律禁止强奸，但性暴

力和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在利比里亚内战结束十年后依然居高不下。冲突期间

形成的社会规范，连同战争之前业已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继续影响着利比里

亚“后冲突社会规范”对强奸的看法。近60%受调查的利比里亚妇女认为在

某些情况下丈夫有理由殴打妻子，44%的利比里亚人认为不存在婚内“强

奸”或其它亲密关系中的“强奸”。

和利比里亚类似，尼泊尔十年内战中的敌对双方也将性暴力用作战争武

器。由于此类案件一直鲜有报告，无法对尼泊尔目前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情况进行可靠统计，但是几项研究已表明，“后冲突”时期此类暴力依然常

见，且社会规范是重要的风险因素。家庭中夫妻双方权利关系的不平等和视

暴力为解决家庭纠纷手段的观点都助长了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见表1.1

）。视男性为家庭之长的社会规范让男性在夫妻关系中处于主宰地位，认为

婚姻授权丈夫对妻子行使性权利。

在战乱地区，通常冲突之前已经有纵容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VAWG）

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会在战争中得到恶化，并且敌对状态正式结束后

依旧长期存在。

社会规范影响着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与这种规范密不可分的是视暴力

为男性特权的男权思想和枪支体现了男子气概的观点。尽管尼泊尔和利比里

亚许多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都使用简单的武器（比如原始武器或是刀具）

反对践踏人权运动中，一幅写着“强奸是犯罪”的海报，蒙罗维亚，2006年7

月。© Betty Press/Panos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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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不用武器，但也有使用枪支攻击妇女和女童的案例。虽然大部分情况下枪支被用于家庭内部的威胁或恫吓，且很少被报告，

但是这种形式的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有时也会致伤或致死。

探讨杀害妇女和其它形式的针对妇女的暴力时，不断会提及改变歧视性的社会规范——利比里亚和尼泊尔两国的经验正凸显

了这一点。目前，全球都在采取干预措施，挑战助长对妇女和女童施暴的社会规范；干预措施还可以与数据采集、法律改革、经

济赋权，以及加强提供应对暴力侵害的服务等方法相结合。但也要看到，处在后冲突时期的社会面临着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的

特殊挑战，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复杂的计划才能改变助长此类暴力的态度。

反对歧视性社会规范的项目正在与小武器管制项目携手。得益于女权组织的大力倡导，国际小武器管制的规范框架已经与妇

女、和平与安全的规范框架相对接。从倡导的角度看，武器管制项目力争为男性和女性争取更大的安全，而反对针对妇女和女童

的暴力的有关内容已成为其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让旨在改变社会规范、放弃使用暴力的倡议更有效，就应该得到研究结果的支持。因此需要加强研究，收集“后冲突”

环境中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的准确数据并采集更多的有关枪支在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中扮演的角色的信息。进一步改善最佳

实践范例并推广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就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收集数据和展开调查的最佳做法，不仅够改善数据质量，也能提高

不同区域间数据的可比性。

针对妇女和女童的
暴力类别 

尼泊尔直接或间接助长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的态度 赞同的受访者 (%)* 

家庭暴力 有些情况下妇女被殴打是罪有因得。 43.6

如果妇女犯了错，她的丈夫或伴侣有权利惩罚她。 77.3

为了保持家庭的完整，妇女应该容忍暴力。 50.8

性暴力 妇女不能拒绝与丈夫行房事。 52.1

被强奸一般都是妇女的错，因为她让自己身处险境。 20.6

如果妇女没有行为上的反抗，就不算强奸。 58.0

重男轻女 生不出儿子是恶有恶报和缺乏美德的表现。 9.5

妇女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给丈夫的家庭生个儿子。 21.6

有了儿子才是真正的男人。 31.4

注：*最高为100%，剩余比例的受访者不同意前述观点。调查采访的男性年龄为18至49岁。样本中包括尼泊尔三个县（萨普塔里县、廓尔喀县和当德瓦库里县）400户城市家庭

和600户农村家庭。

1.1 2011年部分地区的男性对不同类别的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的态度（n=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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